
嘉義市政府　函

地址：嘉義市東區中山路199號
傳　　真：05-2251305
聯 絡 人：鄭詣璇05-2254321#367
電子郵件：makotoryuk@ems.chiayi.gov.tw

受文者：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2月22日
發文字號：府教輔字第113530593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附件1 附件2 附件3 附件4 附件5 附件6

主旨：雲林縣112學年度第2學期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優秀獎學金即
日起至113年3月30日止受理申請，請協助符合資格學生依
限提出申請，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雲林縣政府113年2月15日府教學二字第1132410912號

函辦理。
二、申請資格：
(一)凡設籍該縣6個月以上中等以上學校家境清寒學生。
(二)學業成績平均在80分以上及體育成績70分以上(無體育

成績者不在此限)。
(三)未享有其他公設獎學金及非各級學校夜間部、進修部、

推廣進修班、建教班、在職專班、空中大學等學生。
三、每學期獎學金名額及每名金額如下：
(一)高級中學(含職校)：學生125名，每名新臺幣(下

同)2,000元。
(二)大專院校(包含研究所)：學生100名，每名3,000元(五

年制專科學校前3年視同高中職校標準核給)。
四、旨案本學期開始採線上申請，請欲申請學生填具完整申請

資 料 核 章 後 ， 上 傳 至 系 統
(https://eservice.yunlin.gov.tw/)，申請程序說明如下：

(一)申請學生填妥申請書並備齊相關證明文件(以鄉鎮市公
所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或家境確有困難經導師證明者，
請勿附村里長之清寒證明)，各項證明文件如為影本，
請學校須於每頁加蓋學校證明章並加註「與正本相符」
字樣；另申請表及導師證明務請加蓋學校關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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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收件至113年03月15日止(逾時不候)
請備齊相關資料繳交教務處4號窗口收
空白申請書請至教務處4號窗口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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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介面的電子郵件欄位與電話欄建議一個填學生、一
個填學校承辦人，申請完成後兩邊會同時通知申請完
成。

(三)請申請學校特別注意，校內審查部分請申請學校上系統
點選初審通過，學生申請資料才會跑到府端複審，請學
校寄初審帳號需求單(上學期已申請過學校無須再送)至
哈 瑪 星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林 專 案 助 理 ， 信 箱
peihualin0324@mail.hamastar.com.tw。

五、本要點及申請表件可逕自該縣教育網/行政資訊公告/獎助
學金布告欄下載(https://education.ylc.edu.tw/)。

六、系統操作問題請洽哈瑪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林專案助理，
電話：07-5364800#230。

正本：本市各公私立高中職、國立嘉義大學、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大同技術學院
副本：本府教育處電 子 公 文

交 換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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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辦法 
中華民國四十一年四月八日雲府教中字第六九六四號代電核定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八月二十七日雲府教學字第五八三九七號令核定修正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八月十六日（七四）雲府秘法字第八五一九○號令修

正 

中華民國一百年二月十七日府行法字第一○○一○○○○一一五號令修正 

第一條 為獎勵本縣籍清寒優秀學生，培養優秀人才，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凡設籍本縣六個月以上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家境清寒，各科成績符合下列各項標準且

未享有其他公費補助者，得向本府申請核發獎學金。 

一、學業成績平均在八十分以上（新生以原畢業學校填發之成績證明書，舊生以其

所肄業學校之學期成績為準）。 

二、體育成績七十分以上（無體育成績者不在此限）。 

三、有下列情形之ㄧ者，不得申請本獎學金。 

(一)已領有其他公設獎學金者。

(二)各級學校夜間部、進修部、推廣進修班、建教班、在職專班、空中大學等

學生。

第三條  每學年度每學期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名額及每名金額如下： 

一、國民中學學生三百名，每名一千五百元。 

二、高級中學（含職校）學生一百二十五名，每名二千元。 

三、大專院校（包含研究所）學生一百名，每名三千元（但五專學生前三年視同高

中職校以每名二千元核發。其獎學金名額包括在第二款名額內）。 

    前項獎學金名額及金額得視本府年度預算編列增減之。 

第四條  本獎學金申請期限及方法如下： 

一、申請期限：第一學期自九月十五日起至十月十五日止，第二學期自二月十五日起

至三月三十日止。 

二、申請方法：申請本獎金學生，無論在本縣內學校或他縣市學校就讀，一律由其就

讀學校統一辦理核轉本府，並提出下列各項證明及表件： 

（一）本獎學金申請書（由本府教育網/行政資訊公告/獎助學金佈告/下載使用）。

（二）學期成績證明。

（三）低收入戶證明或由導師出列清寒證明書。

第五條  凡依本辦法審查申請獎學金事項，由本府組織審查委員會，依下列審查原則審查之。 

一、以持有鄉鎮市公所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優先。 

二、依學業成績排序依次錄取。 

前項委員會置委員五人，由本府就下列人員職（派）兼之： 

（一）教育處主管一人。

（二）財政處主管一人。

（三）主計處主管一人。

（四）地方熱心教育公正人士二人。

第六條  本獎學金審查核定結果由本府函知就讀學校檢據撥款轉發申請人具領。 

第七條  本獎學金，如有下列各款情形之ㄧ者，應繳還其已具領獎學金。 

一、遭退學或休學者。 

二、申請資料與事實不符者，經查證屬實者。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雲林縣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申請書 

學生姓名 性別 編號：( )由雲林縣政府填寫

就讀學校 

校名 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申請

組別

□A.國中組

□B.高中組

C.高職組（含五專1-3年

級） 

□D.大專組(含五專4-5年級

及研究所)

(申請人務必勾選)

學制科系 
  三 年制     年級  日間部  □夜間部 

系(科) (   年  月入學)  

身分證

字   號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是否享有

公費待遇

□已領受公費待遇或其他政府獎學金

□未領受公費待遇或其他政府獎學金
前學期成績 

戶籍地址 
□設籍本縣已滿6個月

□設籍本縣未滿6個月

學業

(智育)      
操行

(德育)      
體育 

連絡方式 

連絡電話(日)： 

連絡電話(夜)： 

手機號碼： 

請看成績單上日常 
生活綜合表現記載 
該生無記過紀錄 

家庭狀況 

姓名 職業 子女數、排行 家庭經濟狀況概述 

父： 家中子女    人 

母： 
申請人排行 

第      位  

繳附證件 

□獎學金申請書。 學校審查意見 

□成績單。

清寒證明種類： 
□低收入戶證明(鄉鎮市公所核發，勿附村里長清寒證明)

□導師證明(家庭遭遇變故生活陷入困難或其他特殊情況)

申請學生 簽（蓋）章 
審查小組意見（學校勿填） 

學  校 

承辦人 

核 章 

聯絡電話：05-2775442 

校長 核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註：                                      校印 

一、本申請書各欄均應逐項詳填，如有遺漏或手續不全則不予審查。 

二、各項手續辦妥後由就讀學校彙轉，個人申請概不受理。 

三、學校審查意見請力求確實，並於審查後於申請書正下處加蓋學校關防（或戳記）





雲林縣      學年度第    學期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 導師證明 

學生姓名 
學生家庭生活情況 

暨本案相關證明 

前學期出缺席情形 

公假  天  曠課  天 

病假  天  遲到  次 

事假  天  早退  次 

其他情形 

獎懲 

大功  次  警告  次 

小功  次  小過  次 

嘉獎  次  大過  次 

其他情形 

日常生活表現 團體活動表現 

公共服務 校內外特殊表現 

導師簽章 學校審查意見 

附註： 

一、本證明各欄應本行為事實記錄，不作綜合性評價及等第轉化。 

二、學校審查意見請力求確實，並於審查後於導師證明下方處加蓋學校關防（或戳記）

校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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